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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理事会第 1540(2004)号决议 

所设委员会 

 

  2005 年 4月 12日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

委员会主席的信 
 
 

 谨随函附上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依照安全理事会第 1540（2004）号决议，为

防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而采取的措施（见附件），请予以注意为荷。 

 

            临时代办 

            艾哈迈德·欧文（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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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 年 4月 12日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常驻联合国临时代办给委员会

主席的信的附件* 
 
 

[原文：阿拉伯文] 

 
 

  阿拉伯利比亚人民社会主义民众国执行安全理事会第 1540(2004)号

决议的报告 
 
 

1. 2004 年 4 月 28 日安全理事会一致通过第 1540（2004）号决议是一个重大事

件，因为在这一决议中，安理会阐述了由于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特别

是在非国家行为者中的扩散而对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的威胁。 

2. 大民众国已采取一系列立法和强化措施以确保执行第 1540（2004）号决议，

并将视必要采取进一步措施。大民众国在这一领域的政策现已得到定期审查。 

3. 大民众国全力支持安全理事会第 1540（2004）号决议所设委员会开展的活动，

努力确保在国际范围执行该决议，特别是在有机会提供援助和咨询的时候。 

立法措施 

 人民议会是大民众国的立法权威机构，已采取各种措施防止大规模毁灭性武

器的扩散。1988 年 6 月，议会公布了《民众时代人权绿皮书》，其中禁止使用和

交易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呼吁所有国家放弃这种武器（见所附文件）。 

 2003 年 12 月 19 日，大民众国主动宣布放弃一切可用于生产国际社会禁止的

武器的计划与设施，并将努力加强执行这一政策。 

 人民议会在 2005 年 1 月 12 日举行的会议上，通过了关于洗钱的 2005 年第 2

号法令，其中第 11 条规定成立打击洗钱全国委员会。 

国际文书 

 大民众国是各项关于不扩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国际公约和条约的缔约国。

大民众国签署或批准了以下文书： 

 1.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全面禁试条约）； 

 2.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3. 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的保障协定； 

 4. 保障措施附加议定书； 

 5. 关于禁用毒气或类似毒品及细菌作战方法议定书； 
__________________ 

 
*
 本报告提及之规范文书已转递秘书处，可在 S-3055 室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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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 及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化

学武器公约）； 

 7. 禁止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的发展、生产和储存以及销毁这类武器的公

约（生物武器公约）； 

 8. 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部分禁试条约)； 

 9. 关于各国探索和利用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在内外层空间活动的原则条

约(外层空间条约)； 

 10. 禁止在海床洋底及其底土安置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条约（海

底公约）； 

 11. 防止弹道导弹扩散海牙行为准则； 

 12. 《非洲无核武器区条约(佩林达巴条约)》。 

  就安全理事会第 1540(2004)号决议提出的问题采取的行动 
 

决议第 1 至第 3 段 

采取的措施 

 《民众时代人权绿皮书》规定如下： 

第 23 条 

 民众社会认为团结统一的国家间的和平是繁荣、福祉与和睦的关键。因此，

要求消除军队贩运并限制武器的生产，因为这些活动浪费社会财富，增加税务负

担，给世界造成浩劫和毁灭并使人民惶恐不安。 

第 24 条 

 民众社会要求销毁核生化武器、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手段及其储备，并希望人

类拆除核电站并消除核废料带来的危险。 

决议第 5 段 

 决定对本决议所规定任何义务的解释均不得抵触或改变《核不扩散条约》、

《化学武器公约》及《生物和毒素武器公约》缔约国的权利和义务，或者改变国

际原子能机构或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责任； 

采取的措施 

 大民众国是《不核武器条约》《化学武器公约》和《生物和毒素公约》的缔

约国。大民众国是原子能机构以及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化武组织）的成员，积极

参加当前加强执行《生物武器公约》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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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第 6 段 

 确认有效的国家管制清单对执行本决议的作用，呼吁所有会员国必要时尽早

拟订此种清单； 

采取的措施 

 大民众国支持多边出口管制安排，并参与编制这一领域的国际准则的工作。

在这方面，大民众国通过了若干法律，包括 1972 年的《第 67 号海关法》（已经

1981 年第 10 号法令修订），该法管制所有货物的进出口，禁止被禁货物的进出

口。 
 

决议第 7 段 

 确认有些国家为在其境内执行本决议的规定可能需要援助，请有此能力的国

家根据那些缺乏执行上述规定所需的法律和管制基础结构、执行经验和（或）资

源的国家提出的具体请求酌情提供协助； 

采取的措施 

 大民众国要求其他国家提供必要的经验和能力。作为一个在有关专题条约方

面经验的小国，无法提供这一领域的任何协助。 

决议第 8 段 

 吁请所有国家： 

 (a) 促进普遍批准、全面执行以及必要时加强旨在防止核生化武器扩散的其

为缔约方的各项多边条约； 

采取的措施 

 2003 年 12 月 19 日，大民众国以事实证明其遵守了各项关于裁军和不扩散的

国际条约，大民众国主动宣布在原子能机构和其他有关组织的监督下，消除一切

可用于生产国际社会禁止的武器的计划和设备。大民众国同意： 

 1. 拆除一切与核燃料循环（转换与浓缩计划）有关的设施和方案； 

 2. 从国内移走一切涉及核燃料转换与浓缩的设施； 

 3. 从国内移走一切与核计划以及制造相关设备的文件和地图； 

 4. 从国内移走双重用途设备，即可用于核计划的设备； 

 5. 从国内移走进口的电离核材料（UF6）； 

 6. 将高浓缩核材料运往俄罗斯联邦，并把 Tajura 反应堆转换成低浓缩反

应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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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2004 年 1 月 6 日) ，签署《条约附加议

定书》（2004 年 3 月 10 日）； 

 8. 按照上述《议定书》和《保障协定》，向原子能机构提交一份全面的申

报单，说明核储存的变化以及供应计划； 

 9. 批准原子能机构核查现存浓缩铀的数量； 

 10. 加入《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2002 年 11 月 17 日）； 

 11. 在使《非洲无核武器区条约 (佩林达巴条约)》生效以及建立中东核大

规模毁灭性武器区方面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弹道导弹和导弹发射器 

 大民众国在 2003 年 12 月 19 日主动提出倡议后，就将其导弹储存局限为符

合《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规定准则的导弹。 

 大民众国没有制定旨在运载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弹道导弹的计划。 

 大民众国没有制定有关弹道导弹发射器的计划，没有发射场所，也从来没有

开展过这一领域的活动。 

 （见大民众国向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提交的所附报告。） 

决议第 9 段 

 吁请所有国家促进关于不扩散的对话与合作，以应对核生化武器及其运载工

具的扩散所构成的威胁； 

采取的措施 

 大民众国参加了处理这一问题的组织和公约框架内召开的所有会议，努力始

终强调在不扩散领域开展对话与合作的必要性。 

决议第 10 段 

 为进一步应对这种威胁，吁请所有国家按照本国法律授权和立法，并遵循国

际法，采取合作行动，防止非法贩运核生化武器及其运载工具和相关材料； 

采取的措施 

 大民众国支持这一倡议及有关不扩散的安全措施，相信有效执行安全理事会

第 1540（2004）号决议就必须采取基于合作的措施。 

 有关当局正不断寻求强化执行双边、区域和国际三级的此类措施。 

 


